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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市招办、市教师进修学院、局直属初中： 

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辽宁省高中阶段学校考

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辽教发〔2021〕

49 号）要求，我市制定了《抚顺市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

度改革实施意见(试行)》（抚教发〔2021〕36 号），关于地

理和生物学的考试内容、考试方式、考试组织、结果表达等

均按照以上文件要求执行，现就相关工作进一步明确如下： 

1.地理和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自 2023 年起抚顺市不再

单独组织命题。 

2.自 2023 年起，地理和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仅在对

应的一次中考中有效，再次报名参加中考，须重新参加地理

和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。 

3.《关于印发抚顺市初中地理和生物学科结业考试实施



 2 

方案的通知》（抚教发〔2015〕4 号）自 2023 年中考录取

工作完成后废止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抚顺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抚顺市教育局办公室拟文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3日印发 

 


